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221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  安置人  N108025     真實姓名、住所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法定代理人  N108025A    真實姓名、住所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N108025自民國113年8月10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08年8月7日受理未滿18歲兒

童即受安置人N108025（女，民國100年生，真實姓名、年籍

詳附件）疑似遭他人性侵、猥褻案件，過往受安置人

N108025於106年至108年間因性侵事件通報共3次，受安置人

母親N108025A（真實姓名詳附件）於108年亦曾疑似媒介受

安置人N108025之成年姊姊從事性交易被通報，經聲請人及

網絡單位多次提醒與勸說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需多加注意

受安置人N108025安全，仍無法有效制止受安置人N108025與

他人親密舉動，藉此達到索求物品之習慣，故評估受安置人

母親N108025A恐有利用受安置人N108025進行利益交換及罔

顧子女之人身安全等議題，已於000年0月0日下午2時30分

許，依法將受安置人N108025緊急安置於適當處所，並聲請

繼續安置，嗣迭經鈞院裁定繼續安置、延長安置迄今，最近

一次係經鈞院於113年5月16日，以113年度護字第122號裁定

准將受安置人N108025自113年5月10日起延長安置三個月。

安置期間，聲請人持續與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工作，提升

其親職功能、保護意識及身體界線等，然受安置人母親

N108025A生活作息紊亂，持續有酗酒的習慣，110年12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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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2月之間甚至再有從事坐檯陪酒之工作，觀察其親密關

係不穩定，本身無穩定經濟收入，生活多依靠他人提供。受

安置人母親N108025A雖表達有照顧意願，卻無法提出具體可

行之照顧計畫，聲請人透過家庭重整服務提升受安置人母親

N108025A親職教養與照顧能力，惟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配

合度不佳，整體態度消極，經持續勸導亦無積極調整之態度

與實際行動。綜上，評估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未能提供

N108025適切性教養及保護，若貿然讓受安置人N108025返家

恐有再陷入危險情境之虞，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將受安置人N108025延長

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㈠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㈡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者。㈢兒童

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

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者。㈣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又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

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

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

定延長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

5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據其提出彰化縣政府兒少

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被保護人

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本院113年度護字第122號民事裁定

等件在卷可佐。又依據彰化縣政府於延長安置期間所為之評

估及建議略以：「延長安置期間之評估：一、身心評估：㈠

案主受寄養家庭照顧及學校輔導期間，生活適應良好，其生

活作息規律穩定、懂得維護環境整潔，也能配合團體規範。

但案主明顯對於物質欲望高，且容易有比較心態，在金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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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觀念仍有待提升，寄養家庭均會予以教導，本府社工亦

持續請機構進行協助導正。㈡111年2月案母同居人小女兒非

預期性懷孕生子，寄養媽媽知悉後進行關心，未料案主卻提

及認為就算案母同居人的小女兒不是嫁給肚子裡孩子的生父

也沒關係，隨便找個人嫁就可以了…等陳述，寄養媽媽聽聞

後立即介入，予以導正案主的價值觀。本府社工擔憂此為案

主過往的生活經驗影響案主價值觀的一種表現，故連結諮商

資源的介入，以重整其生命經驗，為案主後續人生發展建立

良善的基準，案主也已順利完成8次的諮商，對於諮商的經

驗正向。二、照顧功能評估：㈠保護功能：案母過往對於案

主的教養毫無原則，除了會帶著案主出入複雜場所與他人交

際（公園），亦會因為與案母同居人吵架爭執半夜帶案主離

開家中到公園睡覺，讓案主陷於危險情境當中。108年12月

25日案母被通報疑似媒合在外居住的案姊與住家附近的嫌疑

人進行性交易藉以賺取金錢，該案因查無嫌疑人予以簽結。

另案母過往也會挪用案姊的身障補助款為己用。110年12月

至111年2月期間，案母向社工坦承自己有到家中附近的小吃

店從事坐檯陪酒的工作，評估案母親職功能不彰，倘若案主

返回家中，人身安全恐再次遭受侵害。㈡關係議題：案母經

常與同居人有口角衝突，雙方互動關係衝突又緊密，反覆通

報家暴，社工與案母討論生活作息及家庭關係時，其表示自

己與同居人的互動關係就是這樣吵吵鬧鬧。案母自身沒有穩

定的處所，當案母與其同居人關係衝突時，同居人就會將案

母趕出家中，案母無處可去只得去睡公園。000年0月間，案

母又因金錢使用的議題與案母同居人發生爭執遭到通報，同

年10月本府社工聯繫案母安排親子會面事宜，案母再度提及

自己與同居人互動關係緊張，顯示兩人關係持續不穩定。㈢

個人議題：案母有飲酒與賭博習性，工作狀況不穩定，也沒

有積蓄的習慣與概念，生活上多依靠同居人及補助過活。

110年12月底因腸子破裂而頻繁進出醫院，儘管身體狀況出

現異常亦不願意積極配合醫生處置。111年11月親子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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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案母讓案主與案母同居人兩個女兒進行通話，通話過程

中案母遭揭露仍有持續飲酒及賭博行為，後續，在普發6000

元的政策頒布後，案母曾主動來電本府社工，希冀可以協助

領取案主的6000元供自己使用，遭本府社工拒絕後又表明改

用「借」的方式，顯見案母經濟狀況不穩定。112年10月本

府社工聯繫案母同居人，案母同居人告知案母近期皆未有工

作，甚至與朋友外出遊玩多日，顯然案母無工作意願穩定自

身經濟。案母至今仍無穩定就業。㈣教養議題：儘管案母持

續向社工表明期待可以接案主返家居住，但對於日漸增長且

有自主意見的案主恐無合適方式應對，過往案母只要耐不過

案主的任性、耍賴，就會給予案主想要的，也會放任案主向

他人索取零食、禮物等，形成案主對於金錢使用毫無節制、

在人際交往中以利益取向。社工與案母討論時，案母表示會

讓案主到安親班完成課業，補足自己在學業指導的不足，另

對於案主的應對態度、作息等會尊重案主的決定，但仍認為

功課比生活重要，因此容易忽略案主的内在需求及親子互

動。社工多次與案母討論讓案主返家的前提與條件，以及後

續案主返家後的安全規劃，案母僅能口頭允諾表示自己有在

調整及思考，但難以有實際作為與規劃。111年11月份親子

會面過程，案主主動提及國小畢業後想要使用手機的想法，

案母聽聞後立即答應，並承諾會提供手機給案主，卻未與案

主針對使用手機規範以及相關細項進行討論與了解，顯見案

母在管教案主的態度上仍容易屈服配合案主。當次會面結束

後，案主也主動向主責社工提出疑問，表明案母每次親子會

面僅會關心自己課業議題，鮮少關心自己日常的其他事務。

綜合上述，社工觀察案母身心狀態，案母雖有允諾提升自己

的親職角色也表達期待照顧案主返家生活的想法，社工也藉

由親子會面的時間讓案主與案母兩人討論，釐清並明確讓案

母知悉案主期待看到案母的改變之處為何，但經社工觀察其

態度與行為，案母的改變與調整明顯不足，能力上仍有諸多

需加強之處，其僅關心是否能讓案主返家、成績、是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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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等議題，具體的照顧以及與案主的關係修復部分均無法

多作詳述，對於案主提出的要求與期待所做出的回應仍可看

出對於案主的管教態度仍較為溺愛，未能展現合適照顧教養

策略。三、維繫親情概況：㈠親子會面情形：社工固定每月

安排案主與案母見面一次，自109年3月起至今，案母鮮少主

動要求親子會面，其以疫情及個人身體狀況不佳為由，故會

面次數寥寥可數。110年度會面因疫情警戒鬆綁後案母積極

與社工約定會面，也有致電關心案主生活狀況。110年年底

的親子會面，案母本有意帶案主前往機構探視案外祖母，但

受限於疫情的關係難以成行。直至111年2月份親子會面進行

時，案主對於親子會面的態度消極，也不願直接坐在案母身

旁，多依靠社工來與案母談論事情。111年5月之親子會面案

母再度以工作因素臨時取消。111年11月親子會面期間，案

母被揭露仍持續有飲酒賭博之行為。從案主安置至今，案主

對於與案母的親情維繫愈來愈無意願，態度上也顯得矛盾猶

豫。2.依附關係：案母雖持續表達要接送案主返回家中的想

法，但案主明確表達出不願意返回家中與案母居住，且曾向

社工表示自己會擔心、害怕案母與同居人之間的關係不穩

定，又擔心案母曾媒合案姊與他人性交易，自己未來也會成

為這樣的狀態，期待自己可以被安置到大學畢業，親子會面

的過程案主也直接向案母表達暫且不想返家的要求。案母都

會向案主表達出自己要改變，也允諾會找到穩定工作，知悉

不能再帶案主到奇怪的場合或是半夜去睡公面，並允諾改善

案母同居人經常爭吵以及案母飲酒之行為，但綜觀而言，案

母改變動力明顯低落，答應案主的承諾均無法兌現，致使案

主對於案母所陳述的內容都會有所保留。111年12月校訪案

主期間，案主坦承自己對於案母為自己生母身分的厭惡，甚

至不想承認案母為自己的媽媽，也立志後續不要成為與案母

一樣的媽媽讓自己的孩子受到侵害。112年6月的親子會面，

案母主動提供手機給予案主使用，案主對於親子關係的維繫

又改為有意願，顯見案主對於與案母的關係維繫多建立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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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提供上，並非情感上的滿足。本府考量案主與案母親子

會面過程多需透過他人引導，故於113年3月的親子會面過程

與案主及案母討論後續會面方式，更改成每3個月一次，每

次3小時，由案主與案母共同討論當次親子會面地點與想要

一起完成的事，再由本府社工陪同進行。㈢手足會面情形：

本府考量案主對於案母情感矛盾，親子會面的互動成效不彰

以及案主對於親子會面的態度退縮，為維繫案主與原生家庭

的情感，遂於111年4月開始固定協助安排案主與案姊的手足

會面進行。會面過程觀察案主與案姊互動狀況良好，案主會

主動關心案姊的生活狀況，彼此分享自己的近況，也各自帶

了小禮物要贈予對方，事後在社工的詢問下案主也表達了自

己日後對於與案姊會面的高度意願，111年10月底案姊居住

機構預計舉辦外出活動，亦邀約案主一同前往，本府社工協

助案主交通部分，藉由活動的共同參與維繫兩人手足情感。

現階段本府社工平均約3個月會安排一次案主與案姊手足會

面的進行。㈣代間關係：本府社工於112年9月校訪案主過

程，案主主動提及對於案外祖母的思念，故本府社工已安排

112年10月27日陪同及接送案主至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

因案姊亦陳述想念案外祖母，故113年5月份安排讓案主與案

姊共同前往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維繫祖孫之間的關係。

案主亦表示期待後續若有機會可以定期前往養護中心探視案

外祖母。四、親屬安置評估：經由持續訪視了解，案母與原

生家庭之手足各自生活鮮少往來，也曾在案母與案大舅的通

訊過程得知親屬間自身狀況多且不佳，案母多與居住在養護

機構的案外祖母聯繫進行探視，但案外祖母身體狀況不佳無

法協助案母照顧案主。另，案生父身分不詳，無法聯繫案生

父端相關親屬資源。」、「評估未來返家的可能性：本案為

家外性侵案件，其司法已審理終結，嫌疑人無罪。自案主安

置至今，社工多次與案母討論親子互動、教養等議題，其仍

無顯著提升，案母親職功能無法有效發揮，照顧、教育及保

護功能不佳，另無親屬資源可協助照顧案主。考量案主現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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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尚無自立生活的能力，案主有長期安置之服務需求，故先

持續進行安置並由安置機構提供替代性照顧。」、「建議：

一、建請同意延長安置以提供案主良善之照顧：案主目前由

本府安置於適當處所，考量案母親職及保護功能均未提升，

過往曾有媒合案姊性交易的通報紀錄，另，案主會擔心自己

返家後恐會遭受相同對待，因此抗拒返家。此外，因社工觀

察到案主在關係的認知上有所偏頗，已安排諮商資源的介入

以協助案主導正關係上的認知。綜合上述，案母無積極調

整、改善態度及環境，恐無法有效維護案主權益及人身安

全。本府為維護案主的安全及身心健康發展，故聲請延長安

置，安置期間仍持續協助提升案母親職能力，減緩案主擔

憂，同時提升案主的自我保護與自立能力，以維護兒少之權

益。為維護案主最佳利益，建請貴院同意延長安置三個月之

聲請。」等語，亦有彰化縣政府兒少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

報告書在卷供參。本院審酌上開事證，考量受安置人

N108025年紀尚幼，辨識危險情境及自我保護能力不佳，參

以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過往曾經強行將其罹有中度智能障

礙心智缺陷而無力違逆其意之另一女兒（當時未滿14歲）帶

至現場，供另一共犯對之性交，業經法院判刑有罪確定，並

已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簡列表、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等件附於本院109年度護字第79號卷宗

可稽，且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於本件多次帶安置人

N108025前往複雜之公園或類似場所，讓受安置人N108025經

常與陌生人有獨處之機會，使受安置人N108025暴露在可能

遭性侵或猥褻之危險情境中，顯見其親職保護功能不彰，危

機意識不足，目前在照顧議題上仍無法意識需加強維護未成

年子女之身心健康，且其未積極改善態度、環境及提升親職

能力、調整作息，尚無法具體提出受安置人返家生活後之照

顧計畫及與受安置人溝通、修復親子關係之方法。再受安置

人母親N108025A亦表示同意本件延長安置，有本院公務電話

紀錄附卷可參。是為提供受安置人N108025身心之健全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展，及提供必要之保護，在無法確保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

有相當親職能力得保護受安置人N108025之身心安全前，受

安置人N108025現不宜返家。從而，聲請人請求延長安置，

即有必要，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受安置兒童及少年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呂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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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221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受  安置人  N108025     真實姓名、住所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法定代理人  N108025A    真實姓名、住所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N108025自民國113年8月10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08年8月7日受理未滿18歲兒童即受安置人N108025（女，民國100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附件）疑似遭他人性侵、猥褻案件，過往受安置人N108025於106年至108年間因性侵事件通報共3次，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真實姓名詳附件）於108年亦曾疑似媒介受安置人N108025之成年姊姊從事性交易被通報，經聲請人及網絡單位多次提醒與勸說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需多加注意受安置人N108025安全，仍無法有效制止受安置人N108025與他人親密舉動，藉此達到索求物品之習慣，故評估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恐有利用受安置人N108025進行利益交換及罔顧子女之人身安全等議題，已於000年0月0日下午2時30分許，依法將受安置人N108025緊急安置於適當處所，並聲請繼續安置，嗣迭經鈞院裁定繼續安置、延長安置迄今，最近一次係經鈞院於113年5月16日，以113年度護字第122號裁定准將受安置人N108025自113年5月10日起延長安置三個月。安置期間，聲請人持續與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工作，提升其親職功能、保護意識及身體界線等，然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生活作息紊亂，持續有酗酒的習慣，110年12月至111年2月之間甚至再有從事坐檯陪酒之工作，觀察其親密關係不穩定，本身無穩定經濟收入，生活多依靠他人提供。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雖表達有照顧意願，卻無法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畫，聲請人透過家庭重整服務提升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親職教養與照顧能力，惟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配合度不佳，整體態度消極，經持續勸導亦無積極調整之態度與實際行動。綜上，評估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未能提供N108025適切性教養及保護，若貿然讓受安置人N108025返家恐有再陷入危險情境之虞，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將受安置人N108025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㈠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㈡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者。㈢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者。㈣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又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據其提出彰化縣政府兒少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被保護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本院113年度護字第122號民事裁定等件在卷可佐。又依據彰化縣政府於延長安置期間所為之評估及建議略以：「延長安置期間之評估：一、身心評估：㈠案主受寄養家庭照顧及學校輔導期間，生活適應良好，其生活作息規律穩定、懂得維護環境整潔，也能配合團體規範。但案主明顯對於物質欲望高，且容易有比較心態，在金錢使用及觀念仍有待提升，寄養家庭均會予以教導，本府社工亦持續請機構進行協助導正。㈡111年2月案母同居人小女兒非預期性懷孕生子，寄養媽媽知悉後進行關心，未料案主卻提及認為就算案母同居人的小女兒不是嫁給肚子裡孩子的生父也沒關係，隨便找個人嫁就可以了…等陳述，寄養媽媽聽聞後立即介入，予以導正案主的價值觀。本府社工擔憂此為案主過往的生活經驗影響案主價值觀的一種表現，故連結諮商資源的介入，以重整其生命經驗，為案主後續人生發展建立良善的基準，案主也已順利完成8次的諮商，對於諮商的經驗正向。二、照顧功能評估：㈠保護功能：案母過往對於案主的教養毫無原則，除了會帶著案主出入複雜場所與他人交際（公園），亦會因為與案母同居人吵架爭執半夜帶案主離開家中到公園睡覺，讓案主陷於危險情境當中。108年12月25日案母被通報疑似媒合在外居住的案姊與住家附近的嫌疑人進行性交易藉以賺取金錢，該案因查無嫌疑人予以簽結。另案母過往也會挪用案姊的身障補助款為己用。110年12月至111年2月期間，案母向社工坦承自己有到家中附近的小吃店從事坐檯陪酒的工作，評估案母親職功能不彰，倘若案主返回家中，人身安全恐再次遭受侵害。㈡關係議題：案母經常與同居人有口角衝突，雙方互動關係衝突又緊密，反覆通報家暴，社工與案母討論生活作息及家庭關係時，其表示自己與同居人的互動關係就是這樣吵吵鬧鬧。案母自身沒有穩定的處所，當案母與其同居人關係衝突時，同居人就會將案母趕出家中，案母無處可去只得去睡公園。000年0月間，案母又因金錢使用的議題與案母同居人發生爭執遭到通報，同年10月本府社工聯繫案母安排親子會面事宜，案母再度提及自己與同居人互動關係緊張，顯示兩人關係持續不穩定。㈢個人議題：案母有飲酒與賭博習性，工作狀況不穩定，也沒有積蓄的習慣與概念，生活上多依靠同居人及補助過活。110年12月底因腸子破裂而頻繁進出醫院，儘管身體狀況出現異常亦不願意積極配合醫生處置。111年11月親子會面時，案母讓案主與案母同居人兩個女兒進行通話，通話過程中案母遭揭露仍有持續飲酒及賭博行為，後續，在普發6000元的政策頒布後，案母曾主動來電本府社工，希冀可以協助領取案主的6000元供自己使用，遭本府社工拒絕後又表明改用「借」的方式，顯見案母經濟狀況不穩定。112年10月本府社工聯繫案母同居人，案母同居人告知案母近期皆未有工作，甚至與朋友外出遊玩多日，顯然案母無工作意願穩定自身經濟。案母至今仍無穩定就業。㈣教養議題：儘管案母持續向社工表明期待可以接案主返家居住，但對於日漸增長且有自主意見的案主恐無合適方式應對，過往案母只要耐不過案主的任性、耍賴，就會給予案主想要的，也會放任案主向他人索取零食、禮物等，形成案主對於金錢使用毫無節制、在人際交往中以利益取向。社工與案母討論時，案母表示會讓案主到安親班完成課業，補足自己在學業指導的不足，另對於案主的應對態度、作息等會尊重案主的決定，但仍認為功課比生活重要，因此容易忽略案主的内在需求及親子互動。社工多次與案母討論讓案主返家的前提與條件，以及後續案主返家後的安全規劃，案母僅能口頭允諾表示自己有在調整及思考，但難以有實際作為與規劃。111年11月份親子會面過程，案主主動提及國小畢業後想要使用手機的想法，案母聽聞後立即答應，並承諾會提供手機給案主，卻未與案主針對使用手機規範以及相關細項進行討論與了解，顯見案母在管教案主的態度上仍容易屈服配合案主。當次會面結束後，案主也主動向主責社工提出疑問，表明案母每次親子會面僅會關心自己課業議題，鮮少關心自己日常的其他事務。綜合上述，社工觀察案母身心狀態，案母雖有允諾提升自己的親職角色也表達期待照顧案主返家生活的想法，社工也藉由親子會面的時間讓案主與案母兩人討論，釐清並明確讓案母知悉案主期待看到案母的改變之處為何，但經社工觀察其態度與行為，案母的改變與調整明顯不足，能力上仍有諸多需加強之處，其僅關心是否能讓案主返家、成績、是否持續補習等議題，具體的照顧以及與案主的關係修復部分均無法多作詳述，對於案主提出的要求與期待所做出的回應仍可看出對於案主的管教態度仍較為溺愛，未能展現合適照顧教養策略。三、維繫親情概況：㈠親子會面情形：社工固定每月安排案主與案母見面一次，自109年3月起至今，案母鮮少主動要求親子會面，其以疫情及個人身體狀況不佳為由，故會面次數寥寥可數。110年度會面因疫情警戒鬆綁後案母積極與社工約定會面，也有致電關心案主生活狀況。110年年底的親子會面，案母本有意帶案主前往機構探視案外祖母，但受限於疫情的關係難以成行。直至111年2月份親子會面進行時，案主對於親子會面的態度消極，也不願直接坐在案母身旁，多依靠社工來與案母談論事情。111年5月之親子會面案母再度以工作因素臨時取消。111年11月親子會面期間，案母被揭露仍持續有飲酒賭博之行為。從案主安置至今，案主對於與案母的親情維繫愈來愈無意願，態度上也顯得矛盾猶豫。2.依附關係：案母雖持續表達要接送案主返回家中的想法，但案主明確表達出不願意返回家中與案母居住，且曾向社工表示自己會擔心、害怕案母與同居人之間的關係不穩定，又擔心案母曾媒合案姊與他人性交易，自己未來也會成為這樣的狀態，期待自己可以被安置到大學畢業，親子會面的過程案主也直接向案母表達暫且不想返家的要求。案母都會向案主表達出自己要改變，也允諾會找到穩定工作，知悉不能再帶案主到奇怪的場合或是半夜去睡公面，並允諾改善案母同居人經常爭吵以及案母飲酒之行為，但綜觀而言，案母改變動力明顯低落，答應案主的承諾均無法兌現，致使案主對於案母所陳述的內容都會有所保留。111年12月校訪案主期間，案主坦承自己對於案母為自己生母身分的厭惡，甚至不想承認案母為自己的媽媽，也立志後續不要成為與案母一樣的媽媽讓自己的孩子受到侵害。112年6月的親子會面，案母主動提供手機給予案主使用，案主對於親子關係的維繫又改為有意願，顯見案主對於與案母的關係維繫多建立在物質的提供上，並非情感上的滿足。本府考量案主與案母親子會面過程多需透過他人引導，故於113年3月的親子會面過程與案主及案母討論後續會面方式，更改成每3個月一次，每次3小時，由案主與案母共同討論當次親子會面地點與想要一起完成的事，再由本府社工陪同進行。㈢手足會面情形：本府考量案主對於案母情感矛盾，親子會面的互動成效不彰以及案主對於親子會面的態度退縮，為維繫案主與原生家庭的情感，遂於111年4月開始固定協助安排案主與案姊的手足會面進行。會面過程觀察案主與案姊互動狀況良好，案主會主動關心案姊的生活狀況，彼此分享自己的近況，也各自帶了小禮物要贈予對方，事後在社工的詢問下案主也表達了自己日後對於與案姊會面的高度意願，111年10月底案姊居住機構預計舉辦外出活動，亦邀約案主一同前往，本府社工協助案主交通部分，藉由活動的共同參與維繫兩人手足情感。現階段本府社工平均約3個月會安排一次案主與案姊手足會面的進行。㈣代間關係：本府社工於112年9月校訪案主過程，案主主動提及對於案外祖母的思念，故本府社工已安排112年10月27日陪同及接送案主至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因案姊亦陳述想念案外祖母，故113年5月份安排讓案主與案姊共同前往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維繫祖孫之間的關係。案主亦表示期待後續若有機會可以定期前往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四、親屬安置評估：經由持續訪視了解，案母與原生家庭之手足各自生活鮮少往來，也曾在案母與案大舅的通訊過程得知親屬間自身狀況多且不佳，案母多與居住在養護機構的案外祖母聯繫進行探視，但案外祖母身體狀況不佳無法協助案母照顧案主。另，案生父身分不詳，無法聯繫案生父端相關親屬資源。」、「評估未來返家的可能性：本案為家外性侵案件，其司法已審理終結，嫌疑人無罪。自案主安置至今，社工多次與案母討論親子互動、教養等議題，其仍無顯著提升，案母親職功能無法有效發揮，照顧、教育及保護功能不佳，另無親屬資源可協助照顧案主。考量案主現階段尚無自立生活的能力，案主有長期安置之服務需求，故先持續進行安置並由安置機構提供替代性照顧。」、「建議：一、建請同意延長安置以提供案主良善之照顧：案主目前由本府安置於適當處所，考量案母親職及保護功能均未提升，過往曾有媒合案姊性交易的通報紀錄，另，案主會擔心自己返家後恐會遭受相同對待，因此抗拒返家。此外，因社工觀察到案主在關係的認知上有所偏頗，已安排諮商資源的介入以協助案主導正關係上的認知。綜合上述，案母無積極調整、改善態度及環境，恐無法有效維護案主權益及人身安全。本府為維護案主的安全及身心健康發展，故聲請延長安置，安置期間仍持續協助提升案母親職能力，減緩案主擔憂，同時提升案主的自我保護與自立能力，以維護兒少之權益。為維護案主最佳利益，建請貴院同意延長安置三個月之聲請。」等語，亦有彰化縣政府兒少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在卷供參。本院審酌上開事證，考量受安置人N108025年紀尚幼，辨識危險情境及自我保護能力不佳，參以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過往曾經強行將其罹有中度智能障礙心智缺陷而無力違逆其意之另一女兒（當時未滿14歲）帶至現場，供另一共犯對之性交，業經法院判刑有罪確定，並已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簡列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等件附於本院109年度護字第79號卷宗可稽，且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於本件多次帶安置人N108025前往複雜之公園或類似場所，讓受安置人N108025經常與陌生人有獨處之機會，使受安置人N108025暴露在可能遭性侵或猥褻之危險情境中，顯見其親職保護功能不彰，危機意識不足，目前在照顧議題上仍無法意識需加強維護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且其未積極改善態度、環境及提升親職能力、調整作息，尚無法具體提出受安置人返家生活後之照顧計畫及與受安置人溝通、修復親子關係之方法。再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亦表示同意本件延長安置，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是為提供受安置人N108025身心之健全發展，及提供必要之保護，在無法確保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有相當親職能力得保護受安置人N108025之身心安全前，受安置人N108025現不宜返家。從而，聲請人請求延長安置，即有必要，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受安置兒童及少年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呂怡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221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受  安置人  N108025     真實姓名、住所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法定代理人  N108025A    真實姓名、住所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N108025自民國113年8月10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08年8月7日受理未滿18歲兒
    童即受安置人N108025（女，民國100年生，真實姓名、年籍
    詳附件）疑似遭他人性侵、猥褻案件，過往受安置人N10802
    5於106年至108年間因性侵事件通報共3次，受安置人母親N1
    08025A（真實姓名詳附件）於108年亦曾疑似媒介受安置人N
    108025之成年姊姊從事性交易被通報，經聲請人及網絡單位
    多次提醒與勸說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需多加注意受安置人
    N108025安全，仍無法有效制止受安置人N108025與他人親密
    舉動，藉此達到索求物品之習慣，故評估受安置人母親N108
    025A恐有利用受安置人N108025進行利益交換及罔顧子女之
    人身安全等議題，已於000年0月0日下午2時30分許，依法將
    受安置人N108025緊急安置於適當處所，並聲請繼續安置，
    嗣迭經鈞院裁定繼續安置、延長安置迄今，最近一次係經鈞
    院於113年5月16日，以113年度護字第122號裁定准將受安置
    人N108025自113年5月10日起延長安置三個月。安置期間，
    聲請人持續與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工作，提升其親職功能
    、保護意識及身體界線等，然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生活作
    息紊亂，持續有酗酒的習慣，110年12月至111年2月之間甚
    至再有從事坐檯陪酒之工作，觀察其親密關係不穩定，本身
    無穩定經濟收入，生活多依靠他人提供。受安置人母親N108
    025A雖表達有照顧意願，卻無法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畫，
    聲請人透過家庭重整服務提升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親職教
    養與照顧能力，惟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配合度不佳，整體
    態度消極，經持續勸導亦無積極調整之態度與實際行動。綜
    上，評估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未能提供N108025適切性教
    養及保護，若貿然讓受安置人N108025返家恐有再陷入危險
    情境之虞，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
    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將受安置人N108025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
    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㈠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㈡
    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者。㈢兒童及
    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者。㈣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
    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又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
    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
    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
    延長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
    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據其提出彰化縣政府兒少
    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被保護人
    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本院113年度護字第122號民事裁定
    等件在卷可佐。又依據彰化縣政府於延長安置期間所為之評
    估及建議略以：「延長安置期間之評估：一、身心評估：㈠
    案主受寄養家庭照顧及學校輔導期間，生活適應良好，其生
    活作息規律穩定、懂得維護環境整潔，也能配合團體規範。
    但案主明顯對於物質欲望高，且容易有比較心態，在金錢使
    用及觀念仍有待提升，寄養家庭均會予以教導，本府社工亦
    持續請機構進行協助導正。㈡111年2月案母同居人小女兒非
    預期性懷孕生子，寄養媽媽知悉後進行關心，未料案主卻提
    及認為就算案母同居人的小女兒不是嫁給肚子裡孩子的生父
    也沒關係，隨便找個人嫁就可以了…等陳述，寄養媽媽聽聞
    後立即介入，予以導正案主的價值觀。本府社工擔憂此為案
    主過往的生活經驗影響案主價值觀的一種表現，故連結諮商
    資源的介入，以重整其生命經驗，為案主後續人生發展建立
    良善的基準，案主也已順利完成8次的諮商，對於諮商的經
    驗正向。二、照顧功能評估：㈠保護功能：案母過往對於案
    主的教養毫無原則，除了會帶著案主出入複雜場所與他人交
    際（公園），亦會因為與案母同居人吵架爭執半夜帶案主離
    開家中到公園睡覺，讓案主陷於危險情境當中。108年12月2
    5日案母被通報疑似媒合在外居住的案姊與住家附近的嫌疑
    人進行性交易藉以賺取金錢，該案因查無嫌疑人予以簽結。
    另案母過往也會挪用案姊的身障補助款為己用。110年12月
    至111年2月期間，案母向社工坦承自己有到家中附近的小吃
    店從事坐檯陪酒的工作，評估案母親職功能不彰，倘若案主
    返回家中，人身安全恐再次遭受侵害。㈡關係議題：案母經
    常與同居人有口角衝突，雙方互動關係衝突又緊密，反覆通
    報家暴，社工與案母討論生活作息及家庭關係時，其表示自
    己與同居人的互動關係就是這樣吵吵鬧鬧。案母自身沒有穩
    定的處所，當案母與其同居人關係衝突時，同居人就會將案
    母趕出家中，案母無處可去只得去睡公園。000年0月間，案
    母又因金錢使用的議題與案母同居人發生爭執遭到通報，同
    年10月本府社工聯繫案母安排親子會面事宜，案母再度提及
    自己與同居人互動關係緊張，顯示兩人關係持續不穩定。㈢
    個人議題：案母有飲酒與賭博習性，工作狀況不穩定，也沒
    有積蓄的習慣與概念，生活上多依靠同居人及補助過活。11
    0年12月底因腸子破裂而頻繁進出醫院，儘管身體狀況出現
    異常亦不願意積極配合醫生處置。111年11月親子會面時，
    案母讓案主與案母同居人兩個女兒進行通話，通話過程中案
    母遭揭露仍有持續飲酒及賭博行為，後續，在普發6000元的
    政策頒布後，案母曾主動來電本府社工，希冀可以協助領取
    案主的6000元供自己使用，遭本府社工拒絕後又表明改用「
    借」的方式，顯見案母經濟狀況不穩定。112年10月本府社
    工聯繫案母同居人，案母同居人告知案母近期皆未有工作，
    甚至與朋友外出遊玩多日，顯然案母無工作意願穩定自身經
    濟。案母至今仍無穩定就業。㈣教養議題：儘管案母持續向
    社工表明期待可以接案主返家居住，但對於日漸增長且有自
    主意見的案主恐無合適方式應對，過往案母只要耐不過案主
    的任性、耍賴，就會給予案主想要的，也會放任案主向他人
    索取零食、禮物等，形成案主對於金錢使用毫無節制、在人
    際交往中以利益取向。社工與案母討論時，案母表示會讓案
    主到安親班完成課業，補足自己在學業指導的不足，另對於
    案主的應對態度、作息等會尊重案主的決定，但仍認為功課
    比生活重要，因此容易忽略案主的内在需求及親子互動。社
    工多次與案母討論讓案主返家的前提與條件，以及後續案主
    返家後的安全規劃，案母僅能口頭允諾表示自己有在調整及
    思考，但難以有實際作為與規劃。111年11月份親子會面過
    程，案主主動提及國小畢業後想要使用手機的想法，案母聽
    聞後立即答應，並承諾會提供手機給案主，卻未與案主針對
    使用手機規範以及相關細項進行討論與了解，顯見案母在管
    教案主的態度上仍容易屈服配合案主。當次會面結束後，案
    主也主動向主責社工提出疑問，表明案母每次親子會面僅會
    關心自己課業議題，鮮少關心自己日常的其他事務。綜合上
    述，社工觀察案母身心狀態，案母雖有允諾提升自己的親職
    角色也表達期待照顧案主返家生活的想法，社工也藉由親子
    會面的時間讓案主與案母兩人討論，釐清並明確讓案母知悉
    案主期待看到案母的改變之處為何，但經社工觀察其態度與
    行為，案母的改變與調整明顯不足，能力上仍有諸多需加強
    之處，其僅關心是否能讓案主返家、成績、是否持續補習等
    議題，具體的照顧以及與案主的關係修復部分均無法多作詳
    述，對於案主提出的要求與期待所做出的回應仍可看出對於
    案主的管教態度仍較為溺愛，未能展現合適照顧教養策略。
    三、維繫親情概況：㈠親子會面情形：社工固定每月安排案
    主與案母見面一次，自109年3月起至今，案母鮮少主動要求
    親子會面，其以疫情及個人身體狀況不佳為由，故會面次數
    寥寥可數。110年度會面因疫情警戒鬆綁後案母積極與社工
    約定會面，也有致電關心案主生活狀況。110年年底的親子
    會面，案母本有意帶案主前往機構探視案外祖母，但受限於
    疫情的關係難以成行。直至111年2月份親子會面進行時，案
    主對於親子會面的態度消極，也不願直接坐在案母身旁，多
    依靠社工來與案母談論事情。111年5月之親子會面案母再度
    以工作因素臨時取消。111年11月親子會面期間，案母被揭
    露仍持續有飲酒賭博之行為。從案主安置至今，案主對於與
    案母的親情維繫愈來愈無意願，態度上也顯得矛盾猶豫。2.
    依附關係：案母雖持續表達要接送案主返回家中的想法，但
    案主明確表達出不願意返回家中與案母居住，且曾向社工表
    示自己會擔心、害怕案母與同居人之間的關係不穩定，又擔
    心案母曾媒合案姊與他人性交易，自己未來也會成為這樣的
    狀態，期待自己可以被安置到大學畢業，親子會面的過程案
    主也直接向案母表達暫且不想返家的要求。案母都會向案主
    表達出自己要改變，也允諾會找到穩定工作，知悉不能再帶
    案主到奇怪的場合或是半夜去睡公面，並允諾改善案母同居
    人經常爭吵以及案母飲酒之行為，但綜觀而言，案母改變動
    力明顯低落，答應案主的承諾均無法兌現，致使案主對於案
    母所陳述的內容都會有所保留。111年12月校訪案主期間，
    案主坦承自己對於案母為自己生母身分的厭惡，甚至不想承
    認案母為自己的媽媽，也立志後續不要成為與案母一樣的媽
    媽讓自己的孩子受到侵害。112年6月的親子會面，案母主動
    提供手機給予案主使用，案主對於親子關係的維繫又改為有
    意願，顯見案主對於與案母的關係維繫多建立在物質的提供
    上，並非情感上的滿足。本府考量案主與案母親子會面過程
    多需透過他人引導，故於113年3月的親子會面過程與案主及
    案母討論後續會面方式，更改成每3個月一次，每次3小時，
    由案主與案母共同討論當次親子會面地點與想要一起完成的
    事，再由本府社工陪同進行。㈢手足會面情形：本府考量案
    主對於案母情感矛盾，親子會面的互動成效不彰以及案主對
    於親子會面的態度退縮，為維繫案主與原生家庭的情感，遂
    於111年4月開始固定協助安排案主與案姊的手足會面進行。
    會面過程觀察案主與案姊互動狀況良好，案主會主動關心案
    姊的生活狀況，彼此分享自己的近況，也各自帶了小禮物要
    贈予對方，事後在社工的詢問下案主也表達了自己日後對於
    與案姊會面的高度意願，111年10月底案姊居住機構預計舉
    辦外出活動，亦邀約案主一同前往，本府社工協助案主交通
    部分，藉由活動的共同參與維繫兩人手足情感。現階段本府
    社工平均約3個月會安排一次案主與案姊手足會面的進行。㈣
    代間關係：本府社工於112年9月校訪案主過程，案主主動提
    及對於案外祖母的思念，故本府社工已安排112年10月27日
    陪同及接送案主至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因案姊亦陳述想
    念案外祖母，故113年5月份安排讓案主與案姊共同前往養護
    中心探視案外祖母，維繫祖孫之間的關係。案主亦表示期待
    後續若有機會可以定期前往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四、親
    屬安置評估：經由持續訪視了解，案母與原生家庭之手足各
    自生活鮮少往來，也曾在案母與案大舅的通訊過程得知親屬
    間自身狀況多且不佳，案母多與居住在養護機構的案外祖母
    聯繫進行探視，但案外祖母身體狀況不佳無法協助案母照顧
    案主。另，案生父身分不詳，無法聯繫案生父端相關親屬資
    源。」、「評估未來返家的可能性：本案為家外性侵案件，
    其司法已審理終結，嫌疑人無罪。自案主安置至今，社工多
    次與案母討論親子互動、教養等議題，其仍無顯著提升，案
    母親職功能無法有效發揮，照顧、教育及保護功能不佳，另
    無親屬資源可協助照顧案主。考量案主現階段尚無自立生活
    的能力，案主有長期安置之服務需求，故先持續進行安置並
    由安置機構提供替代性照顧。」、「建議：一、建請同意延
    長安置以提供案主良善之照顧：案主目前由本府安置於適當
    處所，考量案母親職及保護功能均未提升，過往曾有媒合案
    姊性交易的通報紀錄，另，案主會擔心自己返家後恐會遭受
    相同對待，因此抗拒返家。此外，因社工觀察到案主在關係
    的認知上有所偏頗，已安排諮商資源的介入以協助案主導正
    關係上的認知。綜合上述，案母無積極調整、改善態度及環
    境，恐無法有效維護案主權益及人身安全。本府為維護案主
    的安全及身心健康發展，故聲請延長安置，安置期間仍持續
    協助提升案母親職能力，減緩案主擔憂，同時提升案主的自
    我保護與自立能力，以維護兒少之權益。為維護案主最佳利
    益，建請貴院同意延長安置三個月之聲請。」等語，亦有彰
    化縣政府兒少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在卷供參。本院
    審酌上開事證，考量受安置人N108025年紀尚幼，辨識危險
    情境及自我保護能力不佳，參以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過往
    曾經強行將其罹有中度智能障礙心智缺陷而無力違逆其意之
    另一女兒（當時未滿14歲）帶至現場，供另一共犯對之性交
    ，業經法院判刑有罪確定，並已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
    全國前案簡列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等件附於
    本院109年度護字第79號卷宗可稽，且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
    A於本件多次帶安置人N108025前往複雜之公園或類似場所，
    讓受安置人N108025經常與陌生人有獨處之機會，使受安置
    人N108025暴露在可能遭性侵或猥褻之危險情境中，顯見其
    親職保護功能不彰，危機意識不足，目前在照顧議題上仍無
    法意識需加強維護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且其未積極改善
    態度、環境及提升親職能力、調整作息，尚無法具體提出受
    安置人返家生活後之照顧計畫及與受安置人溝通、修復親子
    關係之方法。再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亦表示同意本件延長
    安置，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是為提供受安置人N1
    08025身心之健全發展，及提供必要之保護，在無法確保受
    安置人母親N108025A有相當親職能力得保護受安置人N10802
    5之身心安全前，受安置人N108025現不宜返家。從而，聲請
    人請求延長安置，即有必要，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受安置兒童及少年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呂怡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221號
聲  請  人  彰化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王惠美    


受  安置人  N108025     真實姓名、住所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法定代理人  N108025A    真實姓名、住所及年籍資料詳附件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N108025自民國113年8月10日起，延長安置3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108年8月7日受理未滿18歲兒童即受安置人N108025（女，民國100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附件）疑似遭他人性侵、猥褻案件，過往受安置人N108025於106年至108年間因性侵事件通報共3次，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真實姓名詳附件）於108年亦曾疑似媒介受安置人N108025之成年姊姊從事性交易被通報，經聲請人及網絡單位多次提醒與勸說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需多加注意受安置人N108025安全，仍無法有效制止受安置人N108025與他人親密舉動，藉此達到索求物品之習慣，故評估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恐有利用受安置人N108025進行利益交換及罔顧子女之人身安全等議題，已於000年0月0日下午2時30分許，依法將受安置人N108025緊急安置於適當處所，並聲請繼續安置，嗣迭經鈞院裁定繼續安置、延長安置迄今，最近一次係經鈞院於113年5月16日，以113年度護字第122號裁定准將受安置人N108025自113年5月10日起延長安置三個月。安置期間，聲請人持續與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工作，提升其親職功能、保護意識及身體界線等，然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生活作息紊亂，持續有酗酒的習慣，110年12月至111年2月之間甚至再有從事坐檯陪酒之工作，觀察其親密關係不穩定，本身無穩定經濟收入，生活多依靠他人提供。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雖表達有照顧意願，卻無法提出具體可行之照顧計畫，聲請人透過家庭重整服務提升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親職教養與照顧能力，惟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配合度不佳，整體態度消極，經持續勸導亦無積極調整之態度與實際行動。綜上，評估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未能提供N108025適切性教養及保護，若貿然讓受安置人N108025返家恐有再陷入危險情境之虞，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裁定將受安置人N108025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㈠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㈡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者。㈢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者。㈣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又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據其提出彰化縣政府兒少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少年保護案件被保護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本院113年度護字第122號民事裁定等件在卷可佐。又依據彰化縣政府於延長安置期間所為之評估及建議略以：「延長安置期間之評估：一、身心評估：㈠案主受寄養家庭照顧及學校輔導期間，生活適應良好，其生活作息規律穩定、懂得維護環境整潔，也能配合團體規範。但案主明顯對於物質欲望高，且容易有比較心態，在金錢使用及觀念仍有待提升，寄養家庭均會予以教導，本府社工亦持續請機構進行協助導正。㈡111年2月案母同居人小女兒非預期性懷孕生子，寄養媽媽知悉後進行關心，未料案主卻提及認為就算案母同居人的小女兒不是嫁給肚子裡孩子的生父也沒關係，隨便找個人嫁就可以了…等陳述，寄養媽媽聽聞後立即介入，予以導正案主的價值觀。本府社工擔憂此為案主過往的生活經驗影響案主價值觀的一種表現，故連結諮商資源的介入，以重整其生命經驗，為案主後續人生發展建立良善的基準，案主也已順利完成8次的諮商，對於諮商的經驗正向。二、照顧功能評估：㈠保護功能：案母過往對於案主的教養毫無原則，除了會帶著案主出入複雜場所與他人交際（公園），亦會因為與案母同居人吵架爭執半夜帶案主離開家中到公園睡覺，讓案主陷於危險情境當中。108年12月25日案母被通報疑似媒合在外居住的案姊與住家附近的嫌疑人進行性交易藉以賺取金錢，該案因查無嫌疑人予以簽結。另案母過往也會挪用案姊的身障補助款為己用。110年12月至111年2月期間，案母向社工坦承自己有到家中附近的小吃店從事坐檯陪酒的工作，評估案母親職功能不彰，倘若案主返回家中，人身安全恐再次遭受侵害。㈡關係議題：案母經常與同居人有口角衝突，雙方互動關係衝突又緊密，反覆通報家暴，社工與案母討論生活作息及家庭關係時，其表示自己與同居人的互動關係就是這樣吵吵鬧鬧。案母自身沒有穩定的處所，當案母與其同居人關係衝突時，同居人就會將案母趕出家中，案母無處可去只得去睡公園。000年0月間，案母又因金錢使用的議題與案母同居人發生爭執遭到通報，同年10月本府社工聯繫案母安排親子會面事宜，案母再度提及自己與同居人互動關係緊張，顯示兩人關係持續不穩定。㈢個人議題：案母有飲酒與賭博習性，工作狀況不穩定，也沒有積蓄的習慣與概念，生活上多依靠同居人及補助過活。110年12月底因腸子破裂而頻繁進出醫院，儘管身體狀況出現異常亦不願意積極配合醫生處置。111年11月親子會面時，案母讓案主與案母同居人兩個女兒進行通話，通話過程中案母遭揭露仍有持續飲酒及賭博行為，後續，在普發6000元的政策頒布後，案母曾主動來電本府社工，希冀可以協助領取案主的6000元供自己使用，遭本府社工拒絕後又表明改用「借」的方式，顯見案母經濟狀況不穩定。112年10月本府社工聯繫案母同居人，案母同居人告知案母近期皆未有工作，甚至與朋友外出遊玩多日，顯然案母無工作意願穩定自身經濟。案母至今仍無穩定就業。㈣教養議題：儘管案母持續向社工表明期待可以接案主返家居住，但對於日漸增長且有自主意見的案主恐無合適方式應對，過往案母只要耐不過案主的任性、耍賴，就會給予案主想要的，也會放任案主向他人索取零食、禮物等，形成案主對於金錢使用毫無節制、在人際交往中以利益取向。社工與案母討論時，案母表示會讓案主到安親班完成課業，補足自己在學業指導的不足，另對於案主的應對態度、作息等會尊重案主的決定，但仍認為功課比生活重要，因此容易忽略案主的内在需求及親子互動。社工多次與案母討論讓案主返家的前提與條件，以及後續案主返家後的安全規劃，案母僅能口頭允諾表示自己有在調整及思考，但難以有實際作為與規劃。111年11月份親子會面過程，案主主動提及國小畢業後想要使用手機的想法，案母聽聞後立即答應，並承諾會提供手機給案主，卻未與案主針對使用手機規範以及相關細項進行討論與了解，顯見案母在管教案主的態度上仍容易屈服配合案主。當次會面結束後，案主也主動向主責社工提出疑問，表明案母每次親子會面僅會關心自己課業議題，鮮少關心自己日常的其他事務。綜合上述，社工觀察案母身心狀態，案母雖有允諾提升自己的親職角色也表達期待照顧案主返家生活的想法，社工也藉由親子會面的時間讓案主與案母兩人討論，釐清並明確讓案母知悉案主期待看到案母的改變之處為何，但經社工觀察其態度與行為，案母的改變與調整明顯不足，能力上仍有諸多需加強之處，其僅關心是否能讓案主返家、成績、是否持續補習等議題，具體的照顧以及與案主的關係修復部分均無法多作詳述，對於案主提出的要求與期待所做出的回應仍可看出對於案主的管教態度仍較為溺愛，未能展現合適照顧教養策略。三、維繫親情概況：㈠親子會面情形：社工固定每月安排案主與案母見面一次，自109年3月起至今，案母鮮少主動要求親子會面，其以疫情及個人身體狀況不佳為由，故會面次數寥寥可數。110年度會面因疫情警戒鬆綁後案母積極與社工約定會面，也有致電關心案主生活狀況。110年年底的親子會面，案母本有意帶案主前往機構探視案外祖母，但受限於疫情的關係難以成行。直至111年2月份親子會面進行時，案主對於親子會面的態度消極，也不願直接坐在案母身旁，多依靠社工來與案母談論事情。111年5月之親子會面案母再度以工作因素臨時取消。111年11月親子會面期間，案母被揭露仍持續有飲酒賭博之行為。從案主安置至今，案主對於與案母的親情維繫愈來愈無意願，態度上也顯得矛盾猶豫。2.依附關係：案母雖持續表達要接送案主返回家中的想法，但案主明確表達出不願意返回家中與案母居住，且曾向社工表示自己會擔心、害怕案母與同居人之間的關係不穩定，又擔心案母曾媒合案姊與他人性交易，自己未來也會成為這樣的狀態，期待自己可以被安置到大學畢業，親子會面的過程案主也直接向案母表達暫且不想返家的要求。案母都會向案主表達出自己要改變，也允諾會找到穩定工作，知悉不能再帶案主到奇怪的場合或是半夜去睡公面，並允諾改善案母同居人經常爭吵以及案母飲酒之行為，但綜觀而言，案母改變動力明顯低落，答應案主的承諾均無法兌現，致使案主對於案母所陳述的內容都會有所保留。111年12月校訪案主期間，案主坦承自己對於案母為自己生母身分的厭惡，甚至不想承認案母為自己的媽媽，也立志後續不要成為與案母一樣的媽媽讓自己的孩子受到侵害。112年6月的親子會面，案母主動提供手機給予案主使用，案主對於親子關係的維繫又改為有意願，顯見案主對於與案母的關係維繫多建立在物質的提供上，並非情感上的滿足。本府考量案主與案母親子會面過程多需透過他人引導，故於113年3月的親子會面過程與案主及案母討論後續會面方式，更改成每3個月一次，每次3小時，由案主與案母共同討論當次親子會面地點與想要一起完成的事，再由本府社工陪同進行。㈢手足會面情形：本府考量案主對於案母情感矛盾，親子會面的互動成效不彰以及案主對於親子會面的態度退縮，為維繫案主與原生家庭的情感，遂於111年4月開始固定協助安排案主與案姊的手足會面進行。會面過程觀察案主與案姊互動狀況良好，案主會主動關心案姊的生活狀況，彼此分享自己的近況，也各自帶了小禮物要贈予對方，事後在社工的詢問下案主也表達了自己日後對於與案姊會面的高度意願，111年10月底案姊居住機構預計舉辦外出活動，亦邀約案主一同前往，本府社工協助案主交通部分，藉由活動的共同參與維繫兩人手足情感。現階段本府社工平均約3個月會安排一次案主與案姊手足會面的進行。㈣代間關係：本府社工於112年9月校訪案主過程，案主主動提及對於案外祖母的思念，故本府社工已安排112年10月27日陪同及接送案主至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因案姊亦陳述想念案外祖母，故113年5月份安排讓案主與案姊共同前往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維繫祖孫之間的關係。案主亦表示期待後續若有機會可以定期前往養護中心探視案外祖母。四、親屬安置評估：經由持續訪視了解，案母與原生家庭之手足各自生活鮮少往來，也曾在案母與案大舅的通訊過程得知親屬間自身狀況多且不佳，案母多與居住在養護機構的案外祖母聯繫進行探視，但案外祖母身體狀況不佳無法協助案母照顧案主。另，案生父身分不詳，無法聯繫案生父端相關親屬資源。」、「評估未來返家的可能性：本案為家外性侵案件，其司法已審理終結，嫌疑人無罪。自案主安置至今，社工多次與案母討論親子互動、教養等議題，其仍無顯著提升，案母親職功能無法有效發揮，照顧、教育及保護功能不佳，另無親屬資源可協助照顧案主。考量案主現階段尚無自立生活的能力，案主有長期安置之服務需求，故先持續進行安置並由安置機構提供替代性照顧。」、「建議：一、建請同意延長安置以提供案主良善之照顧：案主目前由本府安置於適當處所，考量案母親職及保護功能均未提升，過往曾有媒合案姊性交易的通報紀錄，另，案主會擔心自己返家後恐會遭受相同對待，因此抗拒返家。此外，因社工觀察到案主在關係的認知上有所偏頗，已安排諮商資源的介入以協助案主導正關係上的認知。綜合上述，案母無積極調整、改善態度及環境，恐無法有效維護案主權益及人身安全。本府為維護案主的安全及身心健康發展，故聲請延長安置，安置期間仍持續協助提升案母親職能力，減緩案主擔憂，同時提升案主的自我保護與自立能力，以維護兒少之權益。為維護案主最佳利益，建請貴院同意延長安置三個月之聲請。」等語，亦有彰化縣政府兒少保護個案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在卷供參。本院審酌上開事證，考量受安置人N108025年紀尚幼，辨識危險情境及自我保護能力不佳，參以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過往曾經強行將其罹有中度智能障礙心智缺陷而無力違逆其意之另一女兒（當時未滿14歲）帶至現場，供另一共犯對之性交，業經法院判刑有罪確定，並已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簡列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等件附於本院109年度護字第79號卷宗可稽，且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於本件多次帶安置人N108025前往複雜之公園或類似場所，讓受安置人N108025經常與陌生人有獨處之機會，使受安置人N108025暴露在可能遭性侵或猥褻之危險情境中，顯見其親職保護功能不彰，危機意識不足，目前在照顧議題上仍無法意識需加強維護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且其未積極改善態度、環境及提升親職能力、調整作息，尚無法具體提出受安置人返家生活後之照顧計畫及與受安置人溝通、修復親子關係之方法。再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亦表示同意本件延長安置，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是為提供受安置人N108025身心之健全發展，及提供必要之保護，在無法確保受安置人母親N108025A有相當親職能力得保護受安置人N108025之身心安全前，受安置人N108025現不宜返家。從而，聲請人請求延長安置，即有必要，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受安置兒童及少年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呂怡萱


